
诉讼、维权，涉及纷争，这条路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望“难”却步，导致利益受损、权益受
侵。回望两年多的诉讼之路，年逾古稀的黄先生十分感慨。

黄先生本是大庆的一位普通市民，官司中的原告黄军（化名）是他的弟弟，因弟弟请不起律师，他才成
了诉讼代理人。而这起诉讼，祸起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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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21 年 2 月 20 日，家住

龙凤区的黄军（化名）因牙

齿疼痛难忍，到龙凤区的一

家牙科诊所就诊。牙科诊

所的助理医师在未测量血

压、未检查是否患有心脏病

等情况下，拔掉了黄军（化

名）的一颗牙。

两天后，黄军（化名）因

还有一颗牙齿疼，又来到该

牙科诊所，助理医师同样在

没有测量血压的情况下，又

拔掉了黄军（化名）的另外

一颗牙。

回到家里后，黄军（化

名）感觉头发胀，症状逐渐

加重。

2021 年 2 月 23 日中午，

黄军（化名）头部胀痛难忍，

不久陷入昏迷，家人立刻将

他送往医院救治。

经诊断，黄军（化名）为

原发性脑室出血、梗阻性脑

积水、高血压 3 级应激性溃

疡伴出血、坠积性肺炎、颅

内感染。

黄 先 生 称 ，大 家 都 认

为，黄军（化名）此次生病，

与拔牙有关。黄军（化名）

是 68 岁的老人，牙科诊所

理应对他进行包括测量血

压在内的身体检查，但牙科

诊所在未做任何检查的情

况下，直接使用麻醉药物，

致使他血压升高，最终导致

了脑出血。

黄先生说，黄军（化名）

送医救治时，高压是 210 毫

米汞柱，低压是毫米汞柱，

情况已经非常危险。

2021 年 4 月 15 日，黄军

（化名）把牙科诊所列为被

告，向龙凤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 讼 ，法 院 依 法 受 理 了 该

案。

同 年 5 月 16 日 ，黄 军

（化名）不幸离世。

黄军（化名）没钱请律师，已

经 70 多岁的黄先生便成了这起

案件的诉讼代理人。

因黄军（化名）去世，他的妻

子和儿子向法院申请作为黄学

军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法院

经审查予以准许。

2021年6月17日，龙凤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为了证

实黄军（化名）死亡与牙科诊所

的关系，黄先生等人向法院申请

了医疗事故鉴定，花了万余元费

用，请上海的一家司法鉴定所对

此案进行了鉴定。

这家司法鉴定所给出的结

论是：黄军（化名）死亡与牙科诊

所医疗行为间存在一定因果关

系。

诉讼过程中，牙科诊所方面

认为，医生的各项操作并无不

当。黄军（化名）有脑出血的既

往病史和其他多种基础病，加之

治疗不彻底家属强烈要求出院，

才是导致患者不治身亡的原因。

牙科诊所认为，黄军（化名）

两次拔牙间隔两天，第二次拔牙

30小时后昏迷，拔牙引发的血压

水平已经趋于平稳，不可能引发

脑出血，对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

论持否定态度。

申请鉴定 牙科诊所否认鉴定结论申请鉴定 牙科诊所否认鉴定结论

老人拔牙后身亡

两年后法院这么判
老人拔牙后身亡

两年后法院这么判

老人拔牙
两天后突发脑溢血

近日，此案在经过 7 次开庭

审理后，终于尘埃落定。

上海司法鉴定所进行了补

充鉴定，认定“黄军（化名）的死

亡与牙科诊所的医疗行为之间

存 在 一 定 的 因 果 关 系 ，以

25%-30%为妥”。最终，法院采

纳了此鉴定结论，判处牙科诊所

承担黄军（化名）一家因黄军（化

名）死 亡 所 支 付 相 关 费 用 的

30%，总计30余万元。

判决书送达后，牙科诊所未

上诉。今年 3 月 24 日，由龙凤区

人民法院将从牙科诊所执行回

的30余万元款项，转付给了黄军

（化名）的妻子。

4 月 21 日，黄先生代表离世

的弟弟一家，向龙凤区人民法院

法官孙海源送去了表达谢意的

一面锦旗，感谢法官的公正审理

和判决。

作为这起案件的诉讼代理

人，黄先生称：“在这个案子里，我

看到了司法力量，许多人认为打

官司难，经常放弃维权，希望人

们都能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大庆晚报》

7次开庭 诊所赔付30多万元7次开庭 诊所赔付30多万元

读者咨询：我和丈夫结婚登记

后，他的父母出资300万元作为首付

款，帮助我和丈夫购买了一套婚房，

房产登记在我和丈夫名下。今年，

是我们结婚5年之际，但现在我和丈

夫却在办理离婚手续。他父母说这

300 万元是借给我们的，如果要离

婚，需要归还他们这笔钱。但这是

不属实的，他们当初根本没说过这

笔首付款是借款。这么多年，我们

也没有还过一分钱。我认为这就是

男方父母对我们买房的资助，是送

给我们的。请问律师，如果离婚，这

笔钱到底算是借给我们的还是送给

我们的，我是否要向男方父母归还

这笔钱？

徐律师解答：当今社会，父母为

子女购房出资的情况较为普遍，离婚

时就此产生争议的现象也比较多。

客观上来讲，父母在子女买房时出

资，有的是对子女的无偿资助，法律

上叫赠与，但也不排除有的父母是借

款给孩子买房。那么到底是赠与还

是借款，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

要看双方当初有没有约定。有约定

的，按照当初的约定处理。如果没有

约定，则要结合其他情况综合判断。

但总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

男方父母主张这笔款项是借款，他们

除了要提供转账凭证外，还需要提供

证明与你们夫妻之间就这 300 万元

出资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比如借款

协议、借条、借据、还款承诺、有关借

贷合意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录像

等。如果男方父母无法举证证明存

在借款合意，一般会按照赠与进行认

定和处理。同时，因为房屋产权登记

在你们夫妻双方名下，所以会进一步

认定赠与的对象是你们夫妻双方，而

非男方个人。如果认定是赠与，那么

你就无需负责偿还该笔款项。当然，

司法实践中，即使该出资款被认定为

是对你们夫妻双方的赠与，法院还是

会考虑男方父母出资 300 万元的事

实，在分割房产时，对出资较多的一

方在份额上作适当倾斜，以此平衡当

事人间的利益关系。

本栏目法律顾问：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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